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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
直轄

市定
縣定 祠堂 寺廟 教堂 宅第 官邸 商店 城郭 關塞 衙署 機關

辦公

廳舍
銀行 集會堂 市場 車站 書院 學校 博物館 戲劇院 醫院 碑碣 牌坊 墓葬 堤閘 燈塔 橋樑 產業

其他

設施

總　　計
彰化市
鹿港鎮
和美鎮
北斗鎮
員林鎮
溪湖鎮
田中鎮
二林鎮
線西鄉
伸港鄉
福興鄉
秀水鄉
花壇鄉
芬園鄉
大村鄉
埔鹽鄉
埔心鄉
永靖鄉
社頭鄉
二水鄉
田尾鄉
埤頭鄉
芳苑鄉
大城鄉
竹塘鄉
溪州鄉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每年二月底前編送

彰 化 縣 古 蹟 概 況

公開類

中華民國　　　年底

單位：處

鄉（鎮、

市）別

彰化縣文化局

資料來源：依據本縣文化局之古蹟相關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編製1式4份，1份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份送縣政府主計處，1份送會計室，1份自存。

編製機關

表　　號 11011-01-01-2

古蹟

總數

指定別 種類別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依據本轄區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經古蹟主管機關審議指定之古蹟，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鄉（鎮、市）別、指定別及種類別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鄉（鎮、市）別：按古蹟座落之鄉（鎮、市）分類。

（二）指定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第1項規定指定之國定、直轄市定、縣定填列。

            1.國定古蹟：由文化部審查指定後辦理公告者。

            2.直轄市定古蹟：由直轄市政府審查指定後辦理公告，並報文化部備查者。

            3.縣定古蹟：由縣政府審查指定後辦理公告，並報文化部備查者。

（三）種類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之分類填列。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縣文化局之古蹟相關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編製1式4份，1份送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份送縣政府主計處，1份送會計室，1份自存。

彰化縣古蹟概況編製說明


